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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江化微”)于近日收到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江阴闽海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海仓储”)的管理人《关于

处置江阴江化微股票的函告》（（2021）闽海破管字第 18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 基本情况 

江阴闽海仓储有限公司因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江阴法院于 2021年 2月 8日作

出（2021）苏 0281破 14号决定书，指定江苏神阙律师事务所、江苏正卓恒新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合担任江阴闽海仓储有限公司管理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以下简称 “工商银行”）向江阴市人民

法院和江阴闽海仓储有限公司管理人提交了“关于依法处置我行质押股票的申请”

申请在重整期间，对于闽海仓储质押给其在江阴江化微的股票以拍卖的方式先行处

置。 

担保物情况简介：江阴江化微无限售股票，共计 10,457,720股（登记时质押

股票数为 340万股，多次转增形成现持股数），占江阴江化微公司总股权的

5.34%。 

质押合同及登记情况：2017 年 6月 2日，工商银行与闽海仓储签订《最高额

质押合同》，约定 2017年 6月 2日至 2020年 6月 1日期间的借款合同等文件在最

高余额 11亿元范围内提供担保。质物为上述江阴江化微的股票，并于 2017年 6月

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质押登记（公告编号 2017-018）。 

管理人依法向债权人委员会汇报，债权人委员会对于工商银行申请处置江阴江

化微股票无异议。工商银行对于上述质押股票向管理人提出处置方式方法的书面方

案如下： 

关于拍卖平台：拟由管理人通过淘宝网络拍卖的方式进行。 

关于起拍价：将挂牌日七天前为基准日，以基准日（含基准日）向前 20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价（简称“MA20”）乘以股票总股数为起拍价。网络拍卖竞价期间

无人出价的，拍卖流拍。流拍后在十五日内在同一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再次拍卖，再

次拍卖的起拍价以第一次计算起拍价确定方式所得出价格的百分之八十五为准。若

再流拍，十五日后再次拍卖，再次拍卖的起拍价以第一次计算起拍价所确定方式得

出价格的百分之七十五为准。若再次流拍，工商银行申请以流拍价将质押股票抵偿

对应债权金额，同样视作成交。 



关于股票分割拍卖：适当的分割有利于促成交易及提高成交价，法律法规许可

及实际处置可行的情况下，拟将全部处置股票分割为 41份，即 40份 25万股和 1

份 45.772万股进行同批分割处置。 

其他：竞拍人所交保证金为起拍价的 10%，加价幅度为起拍价的 0.25%，竞价

周期为一天。 

以上处置方案时间及相关内容以届时司法拍卖条款为准。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拟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江阴闽海仓储持有本公司

的股份合计 10,457,7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4%。股东江阴闽海仓储目前所持

公司股份拟将全部被司法拍卖，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100%。本次拍卖不会导致公

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股权拍卖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方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

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关于处置江阴江化微股票的函告（（2021）闽海破管字第 18号） 

 2、关于江化微股票处置方案的报告 

  

特此公告。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0日      


